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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霍尔果斯欢瑞与爱奇艺签订影视剧售卖和定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今日获悉，本公司全资

孙公司霍尔果斯欢瑞世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欢瑞”或“乙方”）于近

日与北京奇艺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单独简称“奇艺世纪”或“甲方”）签署了网台联播

剧《天乩之白蛇传说》独家许可使用协议、与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单独简称“爱

奇艺”或“甲方”，并与前者统称“爱奇艺”）签署了网络剧《盗墓笔记3》独家定制协议。 

霍尔果斯欢瑞与爱奇艺本次签署的影视剧售卖和定制协议，所涉金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50%以上，现将协议的基本情况披露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本公司对霍尔果斯欢瑞与爱奇艺本次签署相关协议的披露是履行本公司对 2017年 8月 1

日至 8 月 4 日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筹划与国内知名视频网站签署影视剧售卖合同视进展情况进

行分阶段披露的承诺。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名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60527705X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耿晓华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

设备、文化用品、玩具；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预防保健服务（须经审批

的诊疗活动除外）；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出租摄影棚；票务代理；制作、发行

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

视节目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6月12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新闻、出

版、教育、医疗保健、含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9月08日）；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

售、网上销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04月30日）；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

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2月28日）；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从事网络文化产品的

展览、比赛活动艺术品、演出剧（节）目、动漫产品、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

（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7月06日）；第二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中的第三项、文

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制作（不含采访）、播出服务、第

四项、网络剧（片）的制作、播出服务、第五项、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类视听节目的汇集、

播出服务、第六项、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汇集、播出

服务（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0月23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2月07日）；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一街2号11层1101 

2、北京奇艺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名称：北京奇艺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51351130Y 

注册资本:83,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龚宇 

经营范围：开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接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一街2号10层、11层 

    （二）本公司、欢瑞影视、霍尔果斯欢瑞与爱奇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 

除本次合同外，爱奇艺没有与本公司、霍尔果斯欢瑞发生过任何交易，但欢瑞影视曾于

2015年与之签署过6,000万元的影视剧售卖合同。 

（四）履约能力分析 

爱奇艺是国内视频行业领先者。能为用户提供丰富、高清、流畅的专业视频体验，其构

建的包含电商、游戏、电影票等业务在内、连接人与服务的视频商业生态，引领视频网站商

业模式的多元化发展。目前，爱奇艺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奇艺世纪的《网台联播剧[天乩之白蛇传说]独家许可使用协议》 

“... 

11、费用计算 

授权费为（含税）合计人民币 33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亿叁仟万元整）。 

... 

12.1、双方签订协议之后，甲方收到授权作品制作许可证复印件及其它相关文件后 40个

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笔款项，额度为授权总费用的 20%，即人民币 66,000,000 元（大写：

人民币陆仟陆佰万元整）。 

12.2、甲方支付第一笔费用后，乙方向甲方提供授权作品的上星通知（应包含最终实际

播出的首轮播出卫视台和首轮卫视首播日期）以及本协议第二章约定的全部授权作品之版权

文件、授权作品介质和其它必要法律文件后 4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款项，额

度为授权总费用的 40%，即人民币 132,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叁仟贰佰万元整）。 

12.3、甲方支付第二笔款项后，且授权作品于首轮卫视台首轮播出结束之日起 45个工作

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号支付第三笔款项，额度为剩余全部授权费用。 

...” 

（二）与爱奇艺的《网络剧[盗墓笔记 3]的独家定制协议》 

“... 

第二章、一、1、本协议网络剧的版权转让费总金额为（含税）人民币 288,000,000 元（大

写：人民币贰亿捌仟捌佰万元整，本协议统称[版权转让总费用]),该费用由甲方全部承担。 

... 

第二章 二、版权转让费的支付 

1、签署本协议（为免疑义，“本协议”的概念均包括其相关附件）后，甲方收到本条项

下约定的全部文件并验收合格后 20日内，向乙方支付甲方应当承担的 20%的版权转让总费用，

即人民币 57,6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仟柒佰陆拾万元整）。 

... 

2、全部符合本条项下约定条件后 2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甲方应当承担的 30%版权转让

总费用，即人民币 86,400,000元（大写：人民币捌仟陆佰肆拾万元整）。 

... 

3、全部满足本条项下约定条件后 2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甲方应当承担的 30%版权转让



 

总费用，即人民币 86,400,000元（大写：人民币捌仟陆佰肆拾万元整）。 

... 

4、全部满足本条项下约定条件后 2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甲方应当承担的 10%版权转让

总费用，即人民币 28,8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捌拾万元整）。 

... 

5、全部满足本条项下条件后 2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甲方应当承担的 10%版权转让总费

用，即人民币 28,8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捌拾万元整）。 

...” 

（三）以上两个合同金额合计为 618,000,000 元（大写：陆亿壹仟捌佰万元整）。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天乩之白蛇传说》合同的履行，预计会对本公司2017年当期的财务状况和损益产生积

极影响。《盗墓笔记3》合同的履行，预计会对本公司2017年或未来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状

况产生积极影响，其获利具体影响的期间取决于合同履行进度及审计机构的最终确认。 

（二）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带来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

同而对爱奇艺产生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属于霍尔果斯欢瑞的日常经营活动，且不涉及关联交易，因此

不需要董事会审议或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它相关说明 

本公司承诺将在定期报告中履行重大合同进展的披露义务。本次合同的履行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和亏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